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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司董事王春祥先生、副总经理蔡亮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持有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股份14,027,953股（占本

公司总股本比例2.12%） 的公司董事王春祥先生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

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000,000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0.15%）。

2、持有公司股份8,315,479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1.25%）的公司副总经理蔡亮先生计划在本

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1,0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15%）。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王春祥先生、副总经理蔡亮先生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现将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王春祥、蔡亮。

2、持股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春祥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14,027,953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2.12%。 蔡亮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8,315,47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5%。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要。

2、股份来源：拟减持股份主要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以及公司实施权益分派送转的

股份等。

3、拟减持股份数量、比例：王春祥先生计划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票数量不超过1,000,000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0.15%。蔡亮先生计划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票数量不超过1,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0.15%。若减持期间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将保持减持比例不变，减持数

量进行相应调整。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

5、减持期间：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3个月内，在此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

等禁止减持的期间则不减持。

6、减持价格区间：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7、本次拟减持事项与王春祥先生、蔡亮先生此前已披露的持股意向、承诺一致。

8、王春祥先生、蔡亮先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三、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王春祥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股东追加承诺公告》中做出的相关

承诺内容如下：

“自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基于对新时达未来发展的信心， 承诺将其所持有的无限售条件新时达股票自愿锁定12个月，锁

定期自2011年12月26日起至2012年12月26日止。 ”

（二）蔡亮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股东追加承诺公告》中做出的相关承

诺内容如下：

“自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数量占当时其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50%。 承诺期限

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

“基于对新时达未来发展的信心， 承诺将其所持有的无限售条件新时达股票自愿锁定12个月，锁

定期自2011年12月26日起至2012年12月26日止。 ”

王春祥先生和蔡亮先生的上述承诺内容均合规履行，未出现违反承诺事项的情形。 本次减持计划

不存在与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不一致的情况。

四、相关风险提示

1、王春祥先生、蔡亮先生的减持行为，将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

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规定。

2、在上述计划减持期间，王春祥先生、蔡亮先生将严格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王春祥先生、蔡亮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

构、股权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4、王春祥先生、蔡亮先生将结合市场情况、公司股价表现以及相关规定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以及

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际减持数量和减持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5、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督促拟减持股东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减持计划属于股东个人行为，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王春祥先生、蔡亮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

688739

证券简称：成大生物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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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新放街1号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8

普通股股东人数 22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43,204,87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43,204,87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8.399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8.399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李宁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崔建伟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2,083,748 99.5390 1,084,693 0.4459 36,431 0.0151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2,083,410 99.5388 1,085,031 0.4461 36,431 0.015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2,468,805 99.6973 687,144 0.2825 48,923 0.020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2,467,743 99.6969 695,336 0.2859 41,793 0.0172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2,512,278 99.7152 676,101 0.2779 16,493 0.0069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2,350,385 99.6486 813,902 0.3346 40,585 0.0168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2,061,733 99.5299 1,127,846 0.4637 15,293 0.0064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2,061,455 99.5298 1,130,924 0.4650 12,493 0.0052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4,008,231 90.1366 1,489,246 9.5826 43,631 0.2808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 于 公 司

〈2024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13,919,931 95.2602 676,101 4.6268 16,493 0.1130

6

《关于公司使

用部分超募资

金永久补充流

动 资 金 的 议

案》

13,758,038 94.1523 813,902 5.5698 40,585 0.2779

7

《关 于 公 司

2024年度董事

薪酬的议案》

13,469,386 92.1769 1,127,846 7.7183 15,293 0.1048

9

《关 于 公 司

2025年度向广

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购买理

财产品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13,079,648 89.5098 1,489,246 10.1915 43,631 0.298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9个议案均为普通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5、6、7、9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9；

公司控股股东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其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227,663,764股；

4、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辽宁恒信（沈阳）律师事务所

律师：邵凤、孙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及《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426

证券简称：胜利精密 公告编号：

2025-024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4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4日上午

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5月14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苏州市高新区浒关工业园金旺路6号1A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徐洋。

7、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830人，代表股份297,844,991股，占上市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21%。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简称“中小股东” ）共1,829人，代表股份20,119,050股，占上市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39％。

（1）出席现场本次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人，代表股份277,726,041股，占上市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982％；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会议的股东1,828人，代表股份20,118,95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5939％。

2、公司董事、监事、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94,353,59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278％； 反对2,

58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65％；弃权91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5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6,627,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2.6463％；反对2,58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276％；弃权

91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261％。

本议案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94,304,39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113％； 反对2,

56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28％；弃权97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5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6,578,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2.4018％；反对2,56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730％；弃权

97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253％。

本议案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报告和年报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94,305,99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118％； 反对2,

58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70％；弃权95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1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6,580,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2.4097％；反对2,58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346％；弃权

95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557％。

本议案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93,705,79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103％； 反对3,

07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35％；弃权1,06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6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6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5,979,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9.4265％；反对3,07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999％；弃权

1,06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2736％。

本议案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董事2024年度薪酬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93,322,59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816％； 反对3,

62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85％；弃权89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5,596,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7.5218％；反对3,62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381％；弃权

89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401％。

本议案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监事2024年度薪酬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93,189,49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369％； 反对3,

79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44％；弃权85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8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5,463,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6.8602％；反对3,79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657％；弃权

85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741％。

本议案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审议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干延长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93,329,49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839％； 反对3,

64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52％；弃权86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0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5,603,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7.5561％；反对3,64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380％；弃权

86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059％。

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表决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干注销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94,228,39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857％； 反对2,

76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87％；弃权85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5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6,502,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2.0240％；反对2,76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492％；弃权

85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268％。

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表决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93,992,49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065％； 反对2,

99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61％；弃权85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7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6,266,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0.8515％；反对2,99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938％；弃权

85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547％。

本议案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审议通过。

（十）审议通过《关于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93,583,59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693％； 反对3,

41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74％；弃权84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3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5,857,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8.8191％；反对3,41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869％；弃权

84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940％。

本议案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审议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以债权转股权的方式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94,004,59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106％； 反对3,

04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12％；弃权79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8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6,278,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0.9116％；反对3,04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175％；弃权

79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709％。

本议案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审议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上作了2024年度述职报告， 对2024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次

数及投票情况、出席股东会次数、召开专门会议情况等履职情况进行了汇报。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会经上海市协力（苏州）律师事务所黄昕律师、王新宇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与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

2、上海市协力（苏州）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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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4日（星期三）下午14:3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4日上午9:15-9:25

和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4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十路深圳航天科技创新研究院大厦D座10楼和

而泰一号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建伟先生

6、会议通知公告：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2025年4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关于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191人，代表股份158,175,523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7.1681％。

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5人，代表股份148,490,300股，占股权登记日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169%。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1,186人，代表股份9,685,223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0512%。

中小投资者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1,190人，代表股份9,700,523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29%。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律师等列席了会议。北京君合（杭州）律师事务所

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157,225,32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93％；反对832,4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63％；弃权11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5％。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750,32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2047％；反对832,400股，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810％；弃权117,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44％。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157,135,72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26％； 反对

86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40％；弃权17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4％。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660,723股，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2810％；反对860,400股，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696％；弃权179,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300股），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94％。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157,183,62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29％； 反对

86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71％；弃权12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708,623股，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7748％；反对865,300股，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201％；弃权126,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500股），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51％。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157,176,42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84％； 反对

85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02％；弃权14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4％。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701,423股，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7006％；反对854,500股，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088％；弃权144,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300股），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06％。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7,028,7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750％；反对1,

01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33％；弃权12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7％。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553,723股，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1780％；反对1,017,500股，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891％；弃权129,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0股），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29％。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及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5,696,7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329％；反对2,

323,9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93％；弃权15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9％。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221,724股，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4467％；反对2,323,999股，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575％；弃权154,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00股），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58％。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6,395,7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748％；反对1,

64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78％；弃权13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4％。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920,723股，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6525％；反对1,641,500股，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218％；弃权138,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700股），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57％。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未来三年（2025-2027）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57,139,42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50％； 反对

90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05％；弃权13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5％。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664,423股，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3191％；反对902,400股，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26％；弃权133,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900股），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83％。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暨减资

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57,084,92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05％； 反对

93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33％；弃权15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2％。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609,923股，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7573％；反对938,500股，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47％；弃权152,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00股），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80％。

表决结果：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57,066,81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991％； 反对

93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18％；弃权172,6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1％。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591,813股，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5706％；反对936,100股，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00％；弃权172,61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794％。

表决结果：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57,004,71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98％； 反对

99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01％；弃权174,2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1％。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529,713股，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9304％；反对996,600股，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737％；弃权174,21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00股），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59％。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君合（杭州）律师事务所张晚、赵泽宇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临时增加提案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2025年5月15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君合（杭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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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和而泰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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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原因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二十五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并于2025年5月14日召开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暨减资的议案》和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2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对9名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共27.40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4月23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相关公告。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注册资本由925,080,285元减至924,806,285元， 公司股份总数由

925,080,285股减至924,806,285股。 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不低于法定的最低限额。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鉴于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申报

债权，并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

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

履行。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公司各债权人如

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

证明文件。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1、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前往公司申报

债权。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提供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

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

为自然人的，需提供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提供授权委

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1、申报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区科技南十路6号深圳航天科技创新研究院大厦D座10楼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2、申报时间：2025年5月15日起45天内（工作日9:00-17:00）

3、联系人：罗珊珊、艾雯

4、联系电话：0755-26727721

特此公告。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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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勤上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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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勤上股份” ）董事会于2025年04

月23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刊登了《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05月14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05月14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为2025年05月14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05月14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横江厦工业四路3号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股权登记日：2025年05月08日（星期四）。

6、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7、主持人：董事长李俊锋先生。

8、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召集人、主持人及召集、召开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表决权委托的受托人，下同）共计

23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426,758,07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9.7062%。 其中：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4人，均为2025年5月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

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

司股东。 上述股东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418,863,62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9.1567%。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在《股东大会通知》规定的网络投票时

间内参加投票的股东共22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7,894,45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5495％。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广东

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1.00�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4,032,4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13％；反对2,158,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57％； 弃权567,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406,94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572％； 反对2,

15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25％；弃权567,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04％。

议案2.00�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4,031,3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11％；反对2,159,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59％；弃权56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405,84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561％； 反对2,

15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34％；弃权567,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05％。

议案3.00�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4,034,4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18％；反对2,158,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57％；弃权56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408,94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591％； 反对2,

15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25％；弃权565,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84％。

议案4.00�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4,033,3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15％；反对2,159,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59％；弃权56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407,84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581％； 反对2,

15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35％；弃权565,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84％。

议案5.00�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3,892,9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86％；反对2,235,6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39％；弃权629,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267,44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219％； 反对2,

235,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77％；弃权629,45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6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03％。

议案6.00�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3,911,2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29％；反对2,212,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84％；弃权63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285,74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397％； 反对2,

21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53％；弃权634,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6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50％。

议案7.00�审议通过了《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3,486,2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33％；反对2,226,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18％；弃权1,04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860,74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276％； 反对2,

22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91％；弃权1,045,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34％。

议案8.0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4,016,4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76％；反对2,023,3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41％；弃权718,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390,94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417％； 反对2,

023,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19％；弃权718,25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6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64％。

议案9.0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0,914,1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306％；反对2,163,8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70％；弃权3,680,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288,64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3336％； 反对2,

163,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81％；弃权3,680,05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683％。

议案10.00�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3,825,0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27％；反对2,212,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84％；弃权72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199,54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561％； 反对2,

21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53％；弃权720,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6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86％。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2024年度任职的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作了2024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见证，其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勤上股份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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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募集资金账户被继续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账户被继续冻结的情况

由于Aidi� Education� Acquisition(Cayman)Limited（以下简称“爱迪教育” ）逾期未履行支付

义务，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9月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起仲裁申

请且已获得受理。 仲裁期间，爱迪教育进行了答辩和反请求，并申请财产保全，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以下简称“宁波中院” ）于2024年5月对公司及子公司东莞市合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名下价值人

民币4亿元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或冻结等财产保全措施。公司认为爱迪教育的反请求内容缺乏事实依

据，公司将积极参与诉讼，维护上市公司的合法权益。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5日披露的《关

于收到法院文书暨募集资金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5）。

近日，公司收到宁波中院送达的（2024）浙02财保5号之一《民事裁定书》，申请人爱迪教育以保

全 期 限 届 满 为 由 ， 向 香 港 国 际 仲 裁 中 心 申 请 对 公 司 在 中 信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的

8114801013800106627及8114801013800106630账户存款的冻结期限延长一年， 宁波中院作出继续

冻结的裁定。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及现金管理账户中有人民币6,399.82万元被冻

结。公司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前述被冻结的账户仅用于募集资金的存储与使用，非公司日常经营的主

要账户，公司闲置募集资金均按规定存储于募集资金账户或进行现金管理。

2、上述冻结事项未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重大影响，未触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公司将

积极通过司法途径维护公司合法权益，由于相关仲裁案尚未判决，公司暂时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或期

后利润影响，公司将密切关注后续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三、备查文件

1、（2024）浙02财保5号之一《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5月14日


